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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理急之【l】西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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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方传统法理念的差异显而易见，西方法理念的核心及其重要特征：个体性、正义性和=-JL性；中国传统法理念 

则表现 出群体本位性和追求无讼与和谐的价值取向。而且 ，中西民族之间某些看似相同的法理念也存在 内在差异。 自近代 

始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西法理念又走向共生互补，因而，法理念的现代构建应当同时兼备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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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linese and Western Idea of Law 

ZENG Fan-yue 

(Southwest of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Th ere a陀 obvious di~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m traditional idea oflaw，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west． 

em idea of law embody in individuality，justice and dualism while tho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 of law distinctly lie in collectivity-matrix and 

pursuit of non-suit and harmony as its orientation of value．In addition，there even exist inner differences in some seemingly identical idea of 

law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From modem times，with the histo~ alter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the Chinese and wemem 

idea oflaw trends to be coexisting reciprocally．Th erefore，it should be pc．ssessed ofboth the spirit ofnation and the spirit of epoch to construct 

modem idea oflaw． 

Key words：idea of law；the Chine,s~and the western ：national eharaeteIistic 

法理念是法的现象、规则和技术之后和之上的思想性存 

在 ，是最深沉和最高层次的法律意识。从一定意义上看，法 

理念是以法的方式表现的民族精神。当我们从 民族性 的角 

度思考和研究法理念时就会发现，各个国家和民族 因不同的 

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社会体制及其观 

念文化系统而产生了各不相同、甚至迥异的法理念。孟德斯 

鸠说：“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 

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 

家的话 ，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L1j德国法学家萨维尼也认 

为 ，法和法律制度象语言和艺术一样，都是各民族 自身文化 

的体现。它是由各民族内部的力量推动，而并非是由立法者 

专断的意志来推动的。L2 J有鉴于此，深入思考法理念的民族 

性 ，从中西方法理念的 比较中研究法理念，是法理念问题研 

究的重要视角，对于形成和产生适合中华民族特定的生存环 

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主义制度和观念文化系统的 

新型法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纵观西方法理念的生成和演变过程，构成为西方民族核 

心的法理念当属个体性的观念。这肇始于智者普罗泰戈拉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智者将宇宙自然的问题归结为 

人的问题，又把人的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如法哲学家西塞 

罗所说，智者把哲学从上天搬回人间。表 明个人已开始摆脱 

团体的权威，开始“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我解脱，而不 

依赖旧的传统”。 J个体性观念和原则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 

人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整个西方 ，从古希腊至现代 ，最重 

要的法理念和法的精神就是个体性思想。无论是市场经济 

的私有制基础及其一系列运行机制和规则，还是西方民族的 

其它法理念，诸如正义、平等、自由、权利都奠基于此，都是个 

体性理念的外化、推衍和具体展开。西方法律的根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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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为了达到这一至上目标。 

西方个体本位的法理念又衍生出人权天赋、人人平等、 

主权在民、契约 自由、罪刑法定等法制原则。西方基本法律 

制度及其庞大的法律体系都是围绕如何确立和保障个体性 

及其权利和 自由而建立。个体性的法理念是西方法理念的 

灵魂和中心，是理解西方其它法理念和法律原则与制度的钥 

匙 。 

从法律文化属性的角度看，法律文化及其属性是由法理 

念，尤其是由法的核心法理念所决定、制约和说明。基于西 

方民族个体性的法理念 ，不难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的属性之所 

以在本质上是私法文化的缘由。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 

曾说 ：“纵观世界历史 ，可以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 

性的⋯⋯在欧洲，主要是私法作为法的基底和根干。” J 

西方法文化之“极具独特性”，在法的制度层面是因为建 

立了以私法作为法的基底和根干的法的体系；在法的观念和 

文化层面 ，则是因为在民族生活和文化中培育和炼造出了个 

体性的法理念 ，而且，前者又以后者为理论渊源。比如罗马 

法 ，“大抵从《十二铜表法》开始，私法的色彩便愈益浓厚，到 

查士丁尼编纂《国法大会》时，已完全成为以私法为基干和主 

体的法律体系了”。 J而近代以来，欧洲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发 

达则以《法国民法典》和堪与之媲美的被称为“现代罗马法” 

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拿破仑曾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 

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 

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法 

典)[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除了私法史的法制史，使觉空 

洞无物”。1．6J 

西方另一个根本性的法理念就是正义的法理念，它同样 

成为千百年来西方法律实践矢志不移的追求。塞尔萨斯说 ： 

“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正义也是柏拉 图法理念的基石。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 

进于正义和善德”。 J在西塞罗看来，正义是法的尺度和 目 

的，他说 ：“法是正义与非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 自然与一 

切最原始 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法律 

篇)[9]现代法哲学家拉德勃鲁赫认为，正义是首要的法律价值 

和理念。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则指 出：“正义是社会 

制度的首要目标。”要之，正义是西方法的根本理念，也是其 

法的根本价值 目标和法的根本评价尺度。正如英国现代法 

哲学家沃克所说：“法的目的正在于帮助人们在国与国、团体 

与团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现正义。”(沃克 ．牛津法律大辞 

典) 

从西方将正义视为法的首要理念和价值看，西方法理念 

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理想法与实在法相分离的二元论。 

在西方法理念的视野中，法有应然和实然之分。“自然法”就 

是理想法的状态，法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规则的堆积和组 

合，也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的关系和存在，一种实然的存在 

状态 ，法同时也是、甚至更应 当是一种艺术 ，一种境界，一种 

蕴含了正义与善的理念的应然价值目标。正如《不列颠百科 

全书》的解释 ：自然法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指整个人类所共 

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而自然法的理念是先验 

的、形而上的、不证自明的，自然法与人定法或“实在法”是相 

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它高于、先于、优于人定法 ，是人定法的 

终极根据和来源，是评价人定法、现存法律制度的尺度。人 

类因存在至上、至善而恒定的 自然法理念的价值 目标，从而 

鞭策着人定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梅因曾说 ：“真的，如果自 

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 

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了。” j自然法之为理想法，纯然是以正义的法理念为根据和 

终极价值和意义。 

据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的观点，与欧洲的法文化持有 

“完全不同且最有对称性”的法文化似乎就是中国。众所周 

知 ，中华法系是与印度法系、伊斯兰教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 

法系并称的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就观念文 

化的层面而言，中华法系的独特性根源于中国传统社会形成 

了与西方民族迥异的传统法理念 ，它也是中华法系有别于世 

界上其它法系的观念支撑。中国传统法理念在如下方向表 

现出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如果说构成为西方社会的核心法理念的是个体性 

观念，中国传统社会法理念的核心则是家族性的群体本位观 

念 ，是轻权利、重义务的法理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族 

代替了个体而成为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主体。家族制和宗法 

制是强大的体制性力量，人们的个性为其家族制和宗法制所 

吞没，因而，中国社会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与他人分立对抗 

的绝对的个体人(individual person)概念。 J在 中国，从来不存 

在个体本位，只存在家族本位和皇权、国家本位。由于家国 

同构，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 

以，天下与国家不过是君主、皇帝的私囊物，天下乃一人之天 

下，这些都造成了传统社会个体主体的抽象和虚幻。这样， 

法理念的追求、法律规则的目的绝非是为了确立和保障个人 

的权利和自由，而是为了维系和保障皇权统治的秩序以及现 

存社会统治的等级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传统社 

会的法律制度和法理念从根本上讲不是使个人获得 自由、幸 

福、权利和平等的现实手段和观念保障，而是外在于个人的， 

与个人的自由、独立和权利相悖的异化的制度和观念。虽然 

传统法理念及其制度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应了大一 

统的社会要求并有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传统法 

理念的最大缺陷也在于它对个体主体及其权利的漠视。从 

中西方法理念的比较看 ，只有法的理念从根本上能满足人的 

权利和发展的要求 ，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个体的发展才具有生 

命力和恒久说服力。法理念的根本价值应当是内在地服从 

和服务于个体性原则。在中西方法理念的交融过程中，传统 

法理念愈益明显地暴露其漠视个体性的缺陷，从而愈益不适 

于时代要求和社会进步。 

其次，与整个社会缺乏独立的个体性法理念相适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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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律制度中就是 ：“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 

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 

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就是官僚统 

治机构的组织法 ，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的罚 

则所构成的o"L4 J 

一 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发达的公法文化体系，但却 

无民法。至少，私法体系远远落后于公法体系。究其原因是 

复杂的，但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独立的个体及其观念相关。 

由于缺乏具有权利的个体基础，因而以维护个体权利为目标 

的民法、私法也就难以独立生长。在中国传统法理念中，刑 

与法同义，法的内容就是刑、刑法。如《尔雅 ·释诂》说：“刑 ， 

法也。”《管子 ·心术上》说 ：“杀戮禁诛谓之法。”宋代的扬万里 

也说：“法不用则为法，法用之则为刑；民不犯则为法，民犯之 

则为刑。”(杨万里 ．诚斋集·刑法论)可见，法的基本观念被归结 

为刑。从实体上讲，法就是刑法，就功用言，刑即杀。所以中 

国古代的“令”、“禁”、“律”都是法 ，它要求老百姓令行禁止。 

无论是就法的实体还是功用 ，都没有确立个体权利和个体主 

张地位的意蕴。置言之 ，个体性法理念的根本匮乏和缺失， 

是产生对法及其功能单纯的刑和杀理解重要的观念根据。 

时至今日，视法律为外在的条令和禁规仍是人们普遍的意 

识。 

再次，传统法理念追求无诉与和谐的价值取向，这与传 

统法理念中个体性观念的匮乏紧密相关并受制于后者。无 

讼与和谐的法理念其深层次的哲学根据是传统哲学“中庸” 

与“和”的哲学思维。孔子视中庸为最高美德，他说：“中庸之 

为道，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为贵，“和”为是，“和”是真 

善美的统一，是天下之大德。叶适也说 ：“水至于平而止，道 

至于中庸而止矣。”(叶适 ．进卷·中庸)当然，传统法理念中的 

“和谐”与更具普遍和一般意义的哲学的和谐又有差异。法 

理念中的和谐并不是天地人“三和”，只是指人与人、人与社 

会的和谐 ，实质上是指维系统治秩序的“和谐”，是亲疏有别、 

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纲常等级秩序的“和谐”。 

在传统法理念中，由于缺乏个体性的中心观念，因而，个 

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次要、无足轻重 的，只有社会的无讼与和 

谐状态才至关重要。因此，“贱讼”成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民 

族认同，而在无讼、贱讼的社会心理中，又进一步弱化了个体 

权利、自由的要求和地位。 

中西法理念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构成其为核心价值理念 

的根本区别上，而且 ，某些在中西民族之间看似相同的法理 

念也反映出内在的差异。比如，中西方法理念都蕴含着以人 

为本的价值理念，但是，中西方法理念对 以人为本的理解和 

追求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差异甚至甚于其以人为本观念的 

和同。 

如前所述，西方法理念所理解的人始终是锁定在个体身 

上，因而 ，表现在法律制度上 ，西方法律本质上是个人 自由和 

平等的权利法。 

在中国，传统法理念也首肯人的价值和伟大，老子的“四 

大”将人与天、地、道并称，人远远高于一般物。《易传》讲“三 

才”之道，也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极”。苟子言人“最为天下 

贵”，周敦颐则称“人禀精纯灵秀之气而为万物之灵”。但是， 

传统哲学及其法理念所说的以人为本，实质是相对于人与万 

物的关系而言，当回到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时，人又有等级 

性差另Ij，作为社会生活中多数的个人却从未被视为本。相 

反，真正的本位和本体却是家族和君王皇帝。表现在法律制 

度中，从来没有过确立个体本位的权利法，而只有义务法，中 

国传统社会以刑杀和维护等级秩序为 目的的专制法的存在 

恰恰与以人为本的法理念存在巨大冲突，并是对之的否定。 

又比如民主，中西方法理念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西方法 

理念中的民主指人民当家作主，表现出自主、自决、自治的意 

愿和能力。正如科恩所说：“民主即民治”，“民主是一种人 民 

自治的制度”，“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 

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 

策。”u0】在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邦民主制度是古希 

腊民主制度的集中体现。雅典时期的陪审法庭的500人议事 

会和公民大会确使凡事有关整个国家或者个别公民的大事， 

人民自己就是有自主权的最高裁判者。正如伯里克利所言：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 

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民手中。雅典城邦民主的制度和精神 

甚至使对民主制持敌视态度的伪色诺芬《政体论》的作者抱 

怨雅典“奴隶和外邦人的放肆”。在西方民主的精神和制度 

中，始终体现、贯穿着主权在民的精神和原则，舍此，则无 民 

主。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主乃“民之主”，君主、皇帝乃“民之 

主”，此所谓“天作民父母 ，以为天下王”。这与近现代社会理 

解的民主截然相反。那么，有没有与西方社会 民主相近意义 

的民主思想呢?不少学者认为，儒家民主思想中内含民主思 

想。据《孟子·万章上》载，万章问孟子，有无尧把天下让给舜 

这回事，孟子认为天子个人无权把天下让给某个人 ，天子只 

有推荐权，实际上一个统治权的获得，是“天与之，人与之”， 

也即“天受人”，“民受之”。就“天受”言，是“君权神授”的思 

维，但孟子更主张“民受”，也即“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尽 

心下)从而主张民心民意乃君主权力的基础。《吕氏春秋》更 

是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之天下也”。但是，应当看到，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是有特定称谓和地位低下的阶层。 

民就是众，《管子 ·小 臣》称“士农工商”为“四民”。《苟子 ·儒 

效》则言：“众人者，工农商贾也。”同时，民本相对于君本而 

言，它对君主专制不构成根本威胁，它不过是高高在上的君 

主为维系统治秩序而对民众直接的生存与生活的“关爱”，具 

有明显的工具设喻性，因此，民为国本 、民为君本的民本观不 

等于主权在民的思想原则。一个社会 只要未真正确立个体 

性的社会普遍性观念和原则，就不可能构建真正的民主和民 

本的法理念及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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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近代开始 ，中西方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逐步走向 

交流和融通，表现在法 的方面，在法律的具体制度和规则的 

层面进一步包含了若干近同点。但是，由于中西方法理念的 

差异 ，从而使具有不同法文化和法理念背景的人们在理解和 

执行这些近同的法的制度和规则时发生偏差和“走样”。 

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遵守国际惯例和国际规 

则已成为一国保持正常经济运行秩序的必要条件。“政治是 

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和法律制度是矗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并与之关系最直接的上层建筑。但即使如此，一国的政治和 

法律制度却很难简单地被移植到另一国，即使是基本的经济 

制度和运行机制都相似的国家也是如此。个体原因，与各个 

国家和各个民族政治和法律的基本文化理念的差异紧密相 

关。民族法理念的差异是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法律制度 

并不能轻而易举地直接接轨的重要制约因素。 

法理念是民族文化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方面，民族性是法 

理念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 ，也是其生存条件。历史愈往前 

溯，民族性就愈是法理念基本甚至唯一的存在形式和生存条 

件。因而，民族性是法理念具有的显著特征。法理念尤其是 

其中的核心法理念是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本质和灵魂，它 
一 经形成就相对稳定而不易改变 ，并构成为决定该民族法的 

基本特征和基本走向的思想力量。同样，法理念尤其是其中 

的核心法理念的动摇和丧失就意味着该民族法的思想体系 

乃至制度体系的倾覆和瓦解。一个民族的核心法理念既可 

能构成为决定该 民族法的文化及其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和优 

势所在，也可能成为决定该民族法衰退和崩溃的重要原因。 

对于法理念及其民族特性 ，我们应当具有一种历史和发 

展变化的观点和认识方法。在近代之前数千年的历史过程 

中，各个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自我生存 

和发展 ，因此，民族性的法理念是法理念的最初表现形态，甚 

至也是法理念的唯一存在形式。但是，自近代始，历史逐步 

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对此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资产阶 

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 

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 自给自足的闭关 自守状 

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 

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 

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日益成为 

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 

学。”-】lJ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的日渐频 

繁和一体化，形成了包括观念在内的世界性精神产品。马克 

思对此还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再是 

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是变成面对世界的一 

般哲学 ，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l12]与马克思所称的“世界的 

一 般哲学”相互联系并同时存在并构成为世界文化体系重要 

构成的就是 ，在东西方法律文化和思想的交融中，形成了一 

种超民族性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精神产品——世界的或全 

球的法理念，形成与马克思所指称的“世界的一般哲学”相近 

意义的“世界的一般法理念”。这种世界的一般法理念或者 

超民族法理念的形成表明，法理念逐步越出国家的、地域的、 

民族的特定界限，它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 

护者。”_l3_超民族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法理念 的形成还表明， 

自近代始，历史上曾有过并独占统治地位的单一的民族法理 

念的格局已不复存在，相反，民族的与超民族 、世界性的法 

理念的并存互补的二元乃至多元并存格局正是当今法理念 

存在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西方法 

理念从历史上的截然有别逐步走向相互融合 、共生互补。 

以此看，随着中西方法理念的相互交流和时代的进步 ， 

各民族的法理念在保持其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同时 ，应 当具有 

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当代，法理念不仅应当成为 民族精神的 

精华 ，同时也应当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惟有如此，民族 的 

法理念也才可能同时又是世界 的法理念 ，否则，只能意味着 

法理念的僵化和窒息。这是我们在研究中西法理念的差异 

与和同关系之后应当得出的合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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